上海市新型建设工程材料

认定申请表

单位名称：                                (盖章)

法人代表：                                (盖章)

申请产品：                                
填表日期：                                
上海市建材业管理办公室  制

说  明
一、本表用于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生产企业申请新型材料认定，本表一式二份。

二、本表应用钢笔填写，字迹端正，不得涂改。
三、应提交资料：
1、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2、现行产品标准和应用技术规程；
3、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产品型式检验合格报告；
4、质量保证管理体系证明；
5、试点应用工程实例；
6、国外、境外产品的，提供总代理委托书；
7、其他相关资料。

四、提交资料为复印件的，应加盖单位公章，并出示原件核对。提供的资料为外文的，应同时提供中文翻译件。

企业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声明：本企业所填报和提供的资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如有虚假，本企业愿意接受建设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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